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终〔2010〕23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发〔2006〕2号）的精神，推动社区教育的实践创新，我委于2009年4月下发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09年度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名单的通知》（沪教委终〔2009〕14号），根据通知要求，实验项目应于2010年底完成，现将实验项目验收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范围

2009年经市教委公布立项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其中招标项目10个，重点项目37个，一般项目共150个。

二、验收分工

（一）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
由市教育评估院与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我委。

（二）一般项目

由区县教育局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指导小组办公室，由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指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报我委。

由我委对所有项目的验收结果予以审定并公布。

三、验收程序

验收可按材料初审、内容答辩、综合评分等步骤进行。

四、验收材料要求

每个实验项目实施单位应填写《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验收申请表》（附件1），提交实验项目总结报告。所提交的材料按项目装订，分别提交打印稿（一式七份）和电子稿。

五、验收时间

10月20日前完成材料的报送工作。

11月10日前完成对实验项目的验收工作。

11月20日前完成对验收结果的汇总与审定。

六、验收结果的评定

本次实验项目的验收结果分通过与不通过，在通过项目中评出示范与优秀项目。
七、材料报送地址与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指导小组办公室

　　　  茶陵北路21号一号楼313室　

联系人：胡丽亚

电  话：64166634

邮  编：200032　

邮  箱：hlya@hotmail.com
希望各区县教育局重视本次验收工作，通过验收促进工作，认真、规范、科学、公正地做好验收工作，为本市社区教育创造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附件：1.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验收申请表
      2.上海市社区教育一般实验项目验收报告
      3.区县实验项目汇总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年七月七日

（联系人：王国强；联系电话：231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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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指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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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验收申请表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联系电话
	

	项目类型
	□招标　　□重点　　□一般
	起止时间
	

	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负责人
	
	
	

	
	主要成员
	
	
	

	
	
	
	
	

	
	
	
	
	

	
	
	
	
	

	
	
	
	
	

	
	
	
	
	

	
	
	
	
	

	
	
	
	
	

	
	
	
	
	

	项目的主要
内容和成效
	

	区县教育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2：

上海市社区教育一般实验项目验收报告
＿＿＿＿区县教育局（盖章）  
	实验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年

	承担单位
	
	负责人
	
	电    话
	

	验  收  意  见

一、项目的主要成效：
二、主要建议：　

三、验收结论（请选择合适的结论选项打“√”）：

（1）通过验收

建议申报：□市示范实验项目 

□市优秀实验项目 

（2）不通过

　　　　　　　　　　　　　　　　　　　　　　　　　　　　　　　　

　　　              验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区县实验项目汇总表
_____________区县教育（盖章）              

	序号
	项目类型
	实验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验收结果

	
	
	
	
	申报示范
	申报优秀
	通过
	不通过

	
	
	
	
	
	
	
	

	
	
	
	
	
	
	
	

	
	
	
	
	
	
	
	

	
	
	
	
	
	
	
	

	
	
	
	
	
	
	
	

	
	
	
	
	
	
	
	

	
	
	
	
	
	
	
	

	
	
	
	
	
	
	
	

	
	
	
	
	
	
	
	

	备注
	


注：本表验收结果一栏只填一般项目的验收结果，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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